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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的全部股權

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賣方（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買方訂立協議，

據此，賣方同意出售，且買方同意購買現有外商獨資企業的股權，代價為人民

幣500,000元。

股權指現有外商獨資企業註冊資本中的全部股權。鑒於現有外商獨資企業與南

京芯創訂立的南京芯創結構性合約，南京芯創實際上亦將根據出售事項予以出

售。因此，於完成後，本集團將不再擁有現有外商獨資企業及南京芯創的任何

權益，現有外商獨資企業及南京芯創將不再作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入賬。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的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故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

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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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1)新外

商獨資企業結構性合約， (2)現有外商獨資企業與新外商獨資企業訂立的業務及資

產轉讓協議，及 (3)終止現有外商獨資企業合約安排的終止協議。

由於現有外商獨資企業、南京怡老怡小及南京怡老怡小登記股東已訂立終止協

議，以終止現有外商獨資企業合約安排，故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賣方與買方

訂立協議以出售現有外商獨資企業的股權。

出售事項

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

訂約方： (1) 星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賣

方）

(2) 吳金鳳女士（作為買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買方

為獨立第三方。

標的事項： 賣方同意出售，且買方同意購買現有外商獨資企業的股

權。股權指現有外商獨資企業註冊資本中的全部股權。

代價及支付條款： 出售事項總代價為人民幣 500,000元，由訂約方參考出售集

團的資質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代價應按下列方式支付：

(i) 首期款項人民幣 200,000元應於協議簽署後五日內支付

予賣方指定的銀行賬戶；及

(ii) 第二期款項人民幣 300,000元應於向中國國家外匯管理

局登記後支付予賣方指定的銀行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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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 (i)透過本集團的平台（包括

育兒網、移動育兒網、手機應用軟件及 IPTV APPs）提供營銷及推廣服務以及 (ii)銷

售貨品。

賣方

賣方為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其為本公司的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

買方

買方為中國公民及商人。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買

方為獨立第三方。

現有外商獨資企業及南京芯創

現有外商獨資企業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要從事技術支援及諮詢相

關服務。於本公告日期及緊接完成前，現有外商獨資企業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

南京芯創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要從事提供營銷及推廣服務以及電

子商務業務。於本公告日期及緊接完成前，南京芯創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售集團的經審核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1.6百萬元

（不包括出售集團與本集團之間的結餘）。下文載列出售集團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經審核財務資料（不包括出售集團與本集團之間的交

易）：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1,762 624

除稅前虧損 27,778 16,463

除稅後虧損 27,778 1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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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的財務影響及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用途

鑒於現有外商獨資企業與南京芯創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及二零一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構性合約（「南京芯創結構性合約」），南京芯創實際上亦

將根據出售事項予以出售。因此，於完成後，本集團將不再擁有現有外商獨資企

業及南京芯創的任何權益，現有外商獨資企業及南京芯創將不再作為本集團的附

屬公司入賬。

待最終審核後，預計本集團將就出售事項實現收益約人民幣3.5百萬元，有關收益

乃參考現有外商獨資企業及南京芯創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賬面值計算

（不包括出售集團與本集團之間的結餘）。本公司擬將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用於增加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

出售事項的理由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日的公告所述，現有外商獨資企業主要提

供線下產品銷售及技術開發服務，供本集團內部使用及支援本集團的業務營運。

於完成後，新外商獨資企業將取代現有外商獨資企業為本集團提供該等服務。考

慮到財務表現並審閱現有外商獨資企業的業務及營運狀況後，本公司認為出售事

項將 (i)不會影響本集團的業務營運； (ii)加強本集團的現金流量及 (iii)令本集團改

善其流動性，原因為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因

此，董事認為出售事項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的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故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

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協議」 指 賣方與買方就出售事項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四月

一日的股權轉讓協議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育兒網絡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一四年十月

十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公司，其股份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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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指 出售事項完成

「出售事項」 指 本公司出售現有外商獨資企業註冊資本中的全部股權

「出售集團」 指 現有外商獨資企業及南京芯創的統稱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權」 指 現有外商獨資企業註冊資本中的全部股權

「現有外商獨資企

業」

指 矽柏（南京）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為於本公告日期及緊接完成前本公司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

「現有外商獨資企業

合約安排」

指 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公告所

述，由（其中包括）現有外商獨資企業、南京怡老怡小

及登記股東訂立的一系列合約安排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或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且與彼

等並無關連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南京芯創」 指 南京芯創微機電技術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根據南京芯創合約安排被視為本公司的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南京芯創合約安

排」

指 由（其中包括）現有外商獨資企業、南京芯創及南京芯

創登記股東根據南京芯創結構性合約訂立的一系列合

約安排

– 5 –



「南京怡老怡小」 指 南京怡老怡小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根據現有外商獨資企業結構性合約被

視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新外商獨資企業」 指 南京怡然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及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新外商獨資企業結

構性合約」

指 新外商獨資企業、南京怡老怡小及南京怡老怡小的登

記股東（視情況而定）訂立及╱或上述各方之間訂立的

獨家業務合作協議、獨家購股權協議、股權質押協議

及授權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買方」 指 吳金鳳女士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賣方」 指 星際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及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 僅供識別

承董事會命

中國育兒網絡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Zhang Lake Mozi

中華人民共和國南京，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Zhang Lake Mozi先生及程力先生；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為宋媛媛女士及張海華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臻先生、潘文

柅先生及黃夢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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